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場地借用申請書115.01.20修訂

	活動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承辦及
聯絡人
	1. [bookmark: _GoBack]            2.

	活動性質
	□政令宣導  □公益  □文化 
□休閒體育  □社教  □民俗節慶   
	聯絡電話
	室內:(  )              分機          
手機:
E-mail:

	申請地點
	□惠中樓一樓中庭 
□文心樓一樓中庭 
□四樓集會堂川堂（已借四樓集會堂才可勾選）
	□府前廣場
□府後廣場
□一樓中央區挑高川堂                     
	□其他_______
(本大樓西側面惠中路或市府大樓東側面文心路等)

	邀請
最高長官
	
	預估
參加人數
	

	佈置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彩排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撤場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自行佈置硬體設備及規劃事項
	□搭設舞台（含truss背板）
□架設音響
□架設發電機（戶外場地勾選）
□搭設展示架
	□設置垃圾分類投置區
□架設燈光
□架設攤位隔板
□放置流動廁所
	□懸掛旗幟（關東旗或宮燈旗，已借府前廣場可申請，10月7日至28日、12月22日至次年1月4日不得申請）
  □府前廣場柱燈上(24支)
  □府前、後廣場兩側平面停車場柱燈上(28支)
□已向停車管理處申請B1或B2免費停車
□其他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於場地範圍內禁止使用大陸廠牌之具有傳播影像或聲音功能相關資通訊產品。
＊大型戶外活動預計參加或聚集人數達1,000人以上，請依大型戶外活動臨時哺集乳設備及設施標準規定設置臨時哺集乳設施，以維護婦女於公共場所哺育母乳之權利。
＊為避免影響周邊住戶安寧，各機關舉辦活動音量應遵守噪音管制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為利民眾查閱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一樓廣場舉辦之相關活動，請配合於本府全球資訊網「活動行事曆」項下「活動主題」處標示註記「市府廣場」。
＊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場域已公告為禁止飛行遙控無人機區域，依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13及14規定，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執行業務需在公告禁止區域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應向民航局申請許可並先取得活動場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因配合本府環境保護局一次性用品源頭減量計畫，借用場地時，禁用一次性用紙(塑膠)杯、包裝飲用水(杯水及瓶裝水)、購物用塑膠袋、一次性塑膠吸管及各類材質免洗餐具。
＊ㄧ樓中央區挑高川堂如搭設舞台，舞台總體高度限6公尺內。
＊使用戶外場地禁止於空中施放氣球，以避免造成環境汙染及產生動物誤食現象。
＊本大樓各場地禁止類似噴放(灑)可燃性微細粉末之活動或行為。
＊室內中庭各設有公共藝術之高燈12支，地面已標示警示線，佈置及展場活動進行時禁止跨越此區以避免毀損，並請指派專人(每場地1人)負責現場維護管理，違者負損壞賠償之責。
＊搭設各式設備若直接接觸地面石材或有食物之攤位請於下方鋪設軟墊等防護措施。
＊流動廁所、發電機及垃圾子母車放置處若為停車格請逕向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申請借用；倘活動需因應媒體SNG車輛採訪需求時，請先行與停車管理處協調規劃SNG車停放區並辦理借用事宜。
＊發電機架設位置若於廣場內需圍設安全欄杆，避免民眾誤觸。
＊廠商進場佈置路線為平面停車場車道，請於車道臨廣場處停車卸貨，並預先勘查車阻間距寬度是否足供運送，倘不足時請以吊掛方式進場佈置(ㄇ型車阻不開放)。
＊廠商進場佈置路線為文心路B1停車場入口卸貨區或停車格，以手推車方式運送，並請搭乘12貨梯進場佈置，於貨梯內事先做好防護措施，避免刮傷梯內面板，並保持清潔。
＊申請單位應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最低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責任為新臺幣五百萬元，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為新臺幣三千萬元；大型群聚活動應視活動性質及規模，依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或臺中市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期間應自進行會場佈置工作時起，至活動結束場地回復原狀時止。
＊為避免因二氧化碳排量過多導致4樓集會堂川堂室溫無法降低，建議該區域參與人數以500人以內為限。
＊場地活動如申請介接電箱電力時，除依規定收費外，應由專業電氣人員(如甲［乙〕級電匠、室內配線技術士、工業配線技術士等具相關證照人員)進行施作，並維護現場電氣安全，場地借用期間如有發生事故，由申請及主辦單位自行負責。
＊申請人為本府各機關學校須於國定及例假日使用各場地辦理活動時或遇特殊需求，倘有開放門禁需要者，應專案簽奉本府一層核准後，研提門禁開放後管理措施，確實派員於各出入口、電梯口及地下停車場擔任引導及公共安全維護工作，並指派編制內正式同仁為門禁開放期間安全維護專責人員。
＊申請單位空調及電梯使用時間提早結束，請通知中央監控室值勤人員關閉空調及管制電梯(分機11967、 
  11968)。
＊電梯管制時段：上班日19:00起至翌日7:00止及例假日，所有電梯（除1號、4號、7號、11號~13號及16號電梯設置門禁感應器外)，自動管制至1樓不開放搭乘。管制時段，府內同仁使用電梯時，以員工識別證感應搭乘設置有門禁感應器的電梯。
＊未於填列申請書時勾選需本處支援之設備及項目，活動時禁止臨時申請。

申請人簽章前已確實詳閱並遵循「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場地使用管理要點」暨「臺中市政府辦理各項活動現場安全須知」各項規定，如有違反，同意停止使用並負擔一切責任，另依本要點規定處理外並予以記點1次，同1年度內累計記點達2次，停止使用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各場地3個月。
此致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申請單位
核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核稿　　　   機關首長或法定負責人　　　　

	秘
書
處
支
援
設
備
	□介接電箱電力
  (詳附件4，供電不足時請自備發電機)
	戶外廣場:□A區  □B區  □C區  □D區   

	
	
	惠中中庭:□E區  文心中庭: □F區  □G區  集會堂川堂:□H區   

	
	□開放燈光
  （室內17:00後、戶外22:00後）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關閉燈光（戶外每日夜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關閉噴灌系統
(府前廣場00:00~2:45，大樓周邊
22:15~04:45，分區間歇輪灌）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開放門禁（平日18:00至翌日7:00、國定及例假日全日門禁管制，開放須本府專案核定）                                                                
	□惠中樓臨川堂：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文心樓臨川堂：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文心樓臨文心路：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開放電梯 (跨夜請分日期填寫)

(電梯平日19:00至翌日7:00及例假日管制，平日夜間、國定及例假日用，另填附件2-電梯使用申請安全維護人員名冊)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 2、3、4號為假日地下停車場專用電梯可搭乘B1至1樓
	惠中樓臨惠中路：□1號貨梯(設置門禁感應器)

	
	
	惠中樓臨川堂：□5號  □6號  □7號(無障礙電梯/設置門禁感應器) 

	
	
	文心樓臨川堂：□9號  □10號  □11號(無障礙電梯/設置門禁感應器) 

	
	
	文心樓臨文心路：□13號貨梯(設置門禁感應器) □14號  □15號 □16號(無障礙電梯/設置門禁感應器)

	
	
	借用12號貨梯門禁卡____張
(僅限借用4樓集會堂進撤場得申請，刷卡電梯僅停4樓、1樓、B1，借用當日請至文心樓1樓中央監控室押證借用)

	
	□其他_______
	



	檢附
文件
（由秘書處審核勾選）
	□1.場地借用申請書。
□2.場地借用切結書。(附件1)
□3.活動企劃書，需含以下內容:
  (1)活動流程表。
  (2)場地配置圖。
  (3)環境清潔維護計畫。
  (4)安全維護、音量管制及撤場人員名單。
□4. 本活動已於本府全球資訊網「活動行事曆」項
    下「活動主題」處標示註記「市府廣場」並檢
    附登錄文件。
□5.申請人為法人、公司或團體者，其立案證明文件影本。
□6.申請人為法人、公司或團體者，且經本府各機關同意擔任共同主辦或合辦之活動申請場地使用，其本府各機關核准之公文影本。

	□7.申請開放門禁專簽本府一層核准影本。
□8.懸掛羅馬旗旗幟樣稿。
□9.電梯開放使用申請安全維護人員名冊。(附件2)
□10.門禁開放安全維護人員名冊。(附件3)
□11.其他___________。

	
	
	核准後審核文件
	□1.佈置、彩排及撤場費、場地費及保證金匯款證明影本。
□2.其他___________

	
	□核准申請（附款：                                                        ）  
   □免收費
□本府各機關主辦之活動免繳納各項費用及保證金。
□本府各機關備文擔任共同主辦或合辦之活動（不含受託申請者）免繳納各項費用及保證金。
   □需收費，費用總計_________元，各項收費如下：
     □場地費____________元   □佈置、彩排及撤場費___________元
      □保證金_____________元      


	
	□不予核准（原因：                                                        ）  
 

	會辦單位
	內會二股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敬會府會園區警察隊 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層決行

	承辦人
	股長
	專員
	科長

	專門委員
	主任秘書
	副處長
	處長















附件1



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場地借(租)用
切結書

      申請人(機關、公司)                 於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___分，借(租)用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場地（地點）              ，活動結束應將場地回復原狀，如有任何損壞，願依原主體建築承商之設備及建材修復還原；另本活動□不涉及商業行為□涉及商業行為，並依商業相關法規辦理。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
    此致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申請單位：                       (用印)
法定負責人：                     (用印)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2



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電梯開放使用申請
安全維護人員名冊
           申請單位：
使用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姓名
	聯絡電話
	負責項目

	
	
	管控    號電梯

	
	
	

	
	
	管控    號電梯

	
	
	

	
	
	管控    號電梯

	
	
	

	
	
	管控    號電梯

	
	
	

	
	
	管控    號電梯

	
	
	

	
	
	管控    號電梯

	
	
	

	
	
	管控    號電梯

	
	
	

	
	
	管控    號電梯

	
	
	

	
	
	管控    號電梯

	
	
	


      註：
      1.每部電梯安排2位安全管控人員。
      2.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欄位。









附件3


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管制時段申請開放門禁
安全維護人員名冊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申請單位： 
    開放時間： 
    開放區域：□惠中樓臨川堂(4人)  □惠中樓臨惠中路(3人)
            □文心樓臨川堂(4人)  □文心樓臨文心路(3人)
	區域
	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站崗位置
	備註

	全區
	
	
	
	專責承辦人員

	惠中樓
	
	
	站崗A
	

	
	
	
	站崗B
	

	
	
	
	站崗C
	

	
	
	
	站崗D
	

	
	
	
	站崗E
	

	
	
	
	站崗F
	

	
	
	
	站崗G
	

	文心樓
	
	
	站崗A
	

	
	
	
	站崗B
	

	
	
	
	站崗C
	

	
	
	
	站崗D
	

	
	
	
	站崗E
	

	
	
	
	站崗F
	

	
	
	
	站崗G
	


註: 
1.請依據附表之站崗示意圖，排定人員擔任引導及安全維護工作。
2.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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